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8-031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北汽集团下属公司签署退役动力电池回

收等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协议属框架性协议，框架协议下的具体合作，由双方根据具体项目的

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商定后另行签订，后期是否能够签署正式的项目协议或

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重大框架协议或战略协议。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8年5月8日，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北

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下属企业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

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鹏龙”或“甲方）在北汽集团研发基地签署

了《关于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共建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体系、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废旧电池资源化处理、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及再生利用等循环经济领域以及新能源汽车销售及后服务等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 

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健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08日 

注册资本：209793.5万人民币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内东街中里9-17号2025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润滑油、

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橡胶制品；汽车

租赁；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汽鹏龙是北汽集团旗下汽车服务贸易业务发展平台，目前业务主要涵盖汽

车经销（含平行进口）、汽车配件、汽车物流、汽车租赁和出租车、二手车(含

拍卖)、大宗物资采购、广告传媒、保险专业代理、汽车定制改装、汽车循环经

济产业、汽车电商等，实现了北汽集团整车生产、零部件制造与服务贸易业务的

对接和联动。北汽鹏龙多次荣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社会责任公益奖”和“企业

品牌最具影响力奖”等称号。本公司与北汽鹏龙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共建回收体系 

以甲方为主、乙方参与，联合北汽集团新能源及相关车企、电池企业合作共

同建设北汽集团的回收利用体系，在甲方管辖的经销网点和其它渠道，双方开展

回收退役或报废动力电池业务，合作共建面向社会公众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网络

体系。 

2、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项目 

乙方同意参与甲方牵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项目。双方同意以经济化、示范

化的模式推进梯次利用基地建设，根据项目公司发展需要，可利用乙方的先进电

池包智能制造技术体系和梯次利用开发技术与经验，与甲方开展技术+资本等形



 

 

式的股权合作以及产品开发和市场销售等业务合作，共同推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业务的发展，共同打造领先的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京津冀示范基地。 

3、废旧电池材料资源化处理业务。 

甲方如果开展废旧电池材料资源化处理项目，可考虑与乙方进行股权及技术

合作。如果甲方不开展废旧电池材料资源化处理项目，可将乙方作为承接废旧电

池材料资源化处理业务的协作方，具体协作内容为：甲方体系网点所回收的废旧

动力电池由甲方集中交付乙方处置，乙方负责后续的拆解、处置，按照全生命周

期溯源管理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的原则，对动力蓄电池实施全过程

信息管理，实现动力蓄电池安全妥善回收、贮存、移交和处置，并定期提供处置

报告，确保甲方充分履行生产者责任与回收利用义务、树立良好社会形象，通过

双方合作，形成国内领先的回收利用模式，树立典范。 

4、汽车拆解项目 

乙方同意参与甲方牵头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项目，利用乙方世界领先的报废

汽车整体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以及多年成熟的市场回收与运营管控体系。同时，

双方同意以各自优势与平台，切合当前报废汽车产业现实，共同打造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利用的先进示范。 

5、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示范店 

甲方同意与乙方联合在武汉、天津、无锡等地建设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废

品回收，电池备品中转存储，充、换电，电池维修，紧急救援于一体的区域性后

服务示范店（以不违反厂家网络管理规定为前提），为用户提供专业化动力电池

维护服务，提高用户响应度、便捷度和满意度。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汽集团是中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之一，本次合作交易方北汽鹏龙

是北汽集团旗下汽车服务贸易业务发展平台，是北汽集团汽车主业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北汽集团在“集团化 2.0”时代实现由生产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和

创新型企业转型的主力军。北汽鹏龙目前业务涵盖汽车销售与服务、平行进口、

汽车配件、汽车物流、汽车租赁和出租车、二手车及拍卖、大宗物资采购、广告

传媒、汽车循环经济、汽车定制改装、保险专业代理等，是梅赛德斯-奔驰重要

的中国经销商战略合作伙伴，为北汽集团的核心骨干企业之一。是中国汽车制造

集团下属服务贸易企业中产业链最完整、业务规模领先的企业。 



 

 

公司作为中国开采“城市矿山”、废物循环、再生资源第一股，是“资源有

限、循环无限”理念的首创者和践行者，是中国循环经济的领军企业。公司拥有

废物循环利用的世界领先技术和产业，是中国电子废弃物、动力电池、报废汽车

回收拆解利用以及动力电池原料循环再造的领军企业，构建了涉足十省市的十六

大循环产业园区和庞大的电池、报废汽车等城市矿产废料回收体系，被国家授予

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国家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称号，作为中国循环经济企业代表，荣获了 2018 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全球循环经济跨国公司奖亚军。 

公司和北汽集团在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废旧电池资源化处理体系、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体系及新能源汽车后服务等业务上开展强强合作，将有效解决新能

源汽车与动力电池报废后的回收利用难题，促进新能源汽车走向从绿色消费到绿

色回收的“绿色到绿色”闭路循环，是落实国家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是落实国

家对汽车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要求的良好体现，本次合作将打通公司与世界大型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团合作回收动力电池的通道，可以有效促进公司“动力电池回

收—原料再造—材料再造---动力电池包再造---新能源汽车服务”新能源全生命周

期价值链的有效实施，促进公司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树立报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与循环经济模式典范，对公司建设全球

领先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模式与回收产能意义重大。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属框架性协议，框架协议下的具体合作，由双方根据具体项目的

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商定后另行签订，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备查文件：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关于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领

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